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6號

原      告  劉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高慧綸律師

被      告  張嘉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對被告提起侵害原告配偶權訴訟，

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下稱前案訴訟）受

理。原告於前案訴訟審理時，已提出相關資料證明與訴外人

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審理期間已知

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婚姻狀態存續中。惟邱政勳於113年4月3

日以微信支付方式，轉讓人民幣5,000元予被告，被告於113

年4月21日至23日，與邱政勳一同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且自1

13年3月起與邱政勳間頻繁對話與通話，互相傳送如附表所

示之曖昧訊息，顯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正常社

交行為所能容忍之範圍，達於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程度，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

情節至為重大，原告身心之痛苦難以承受，導致原告身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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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嚴重，精神上之痛苦實屬萬分。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未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

入住西塘良壤酒店，邱政勳亦未於113年9月11日在被告家過

夜等情。被告在台灣浪LIVE直播平台從事主播工作賺取生活

費，平日也會在Instagram（下稱IG)及臉書經營個人形象與

粉絲互動聊天，邱政勳於111年7月間與被告相識，期間邱政

勳向被告表明已離婚，是為單身，並展開追求，112年10月

間原告對被告提起前案訴訟時，被告始知邱政勳與原告於11

2年6月27日第3次結婚，也因此不再與邱政勳以男女朋友身

分交往，爾後被告為維持與增加在線觀眾在線人數，也僅將

邱政勳視作粉絲經營。作為網紅主播，被告會收到粉絲傳送

「愛你」、「好想親一口」、「是我的菜」等訊息。邱政勳

與被告於IG聊天對話、傳送之文字、貼圖等內容，並未踰越

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雙方對話內容縱有傳送「好想

你」，也僅是被告不想失去粉絲所為的禮貌性回應與互動；

而有些對話，更是邱政勳單方面向被告所為之情感表述，被

告並未對邱政勳傳送表述情感之訊息全部予以回應或認同

(詳細答辯理由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事實上，現今以真

人互動聊天的直播社交平台，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交流、分

享或聯絡感情等來形成彼此之間關係，創造了互動情境，並

建立了一種新型溝通方式和更廣闊的交往空間；直播主身為

一位被觀眾關注的對象，「互動」儼然成為直播主不可或缺

一部分，並透過直播社交平台獨有的打賞機制獲得收入，因

此與觀眾的良好互動是其獲取經濟報酬的決定性條件。被告

為穩固粉絲，雙方對話間或有曖昧，但非屬親密對話，且縱

有原告所指稱之邱政勳於被告住處共處之情事，但亦不能證

明邱政勳曾在被告過夜，或是有逾越普通朋友分寸行徑。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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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勳與被告間之對話內容或許造成原告主觀上不悅，然而邱

政勳縱為已婚成年人，其仍有獨立與他人社交自由之權利，

而單純對話涉及個人之思想自由、言語表達自由與人格自

由，也非被告所能干涉；更遑論原告應該是已觀遍邱政勳與

被告之IG對話紀錄，卻仍未發現親密對話內容。被告與邱政

勳間確實無男女朋友交往之親密行為，或者有逾越社交往來

之分際，或是有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已達破壞婚姻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再者，原告與邱政勳間不

斷結婚、離婚、復婚、離婚、再結婚之紀錄，顯見雙方情感

在被告出現前即已不牢固。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不但未

對邱政勳提起侵害配偶權訴訟，且邱政勳更是到庭為原告作

證，尤其迄今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顯然原告已宥恕邱政

勳，則其主觀上痛苦之程度早已有所減輕及回復，是原告請

求被告賠償100萬元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7頁)：

㈠、原告與邱政勳於112年6月27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

㈡、原告於112年因被告侵害配偶權，對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

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審理，被告於該案

審理中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

㈢、附表所示內容為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或回應。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邱政勳入

住西塘良壤酒店、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與邱政勳相互

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對話內容，均已逾越一般男女友人社

交活動分際之舉措，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且

情節重大，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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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

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

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

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

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

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

職是，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

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

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茍配偶確因此受精神上痛苦，自

亦得依法請求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

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

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

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

即足當之。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間互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對話內容等

情，業據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而被告不爭執如附表

所示對話紀錄為其與邱政勳間之對話內容(詳如兩造不爭執

事項㈢所示)，自堪信為真實。又審以被告與邱政勳間如附

表編號1、2、7、9、10至14、17、18、21所示之對話內容，

確為具有曖昧情愫之對話內容（理由詳附表各編號本院判斷

欄所示），顯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社交行為，自屬不當交

往，足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其從事直播行業，平時會回復粉

絲的私聊，而粉絲親暱稱呼及戀愛幻想皆為常態，其與邱政

勳間互動和一般粉絲相同無差異等語，並提出其與粉絲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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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21頁、第451至453頁)。惟審酌被告

前於112年間因不知悉邱政勳為有配偶之人而與其交往，遭

被告提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損害賠償案件(詳兩造不

爭執事項㈡)。足證被告與邱政勳間並非單純之直播主及粉

絲關係，被告於工作場合外與邱政勳亦有所接觸，二人應非

常熟識。再觀諸被告與上開粉絲之對話內容，均係粉絲向被

告使用「親愛的」、「亮亮」等親暱稱呼，並向被告表達愛

意及喜歡。被告回復粉絲內容則為日常之關心、寒暄及分

享，並無以曖昧言語回應。更證明被告與其粉絲間日常之互

動仍存有一般男女交往之界線與距離。是以，原告執前開情

詞抗辯其與邱政勳間如附表所示之對話為單純之直播主與粉

絲間日常對話內容等情，顯難認定為真實。其次，被告辯稱

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早已不牢固等語。然婚姻本係兩獨立

個體之結合，各有其家庭環境、成長背景或不同之思考及行

為模式，是婚姻雙方因想法、生活或價值觀之差距，而滋生

摩擦、衝突，甚而發生重大爭執並非少見，惟雙方感情縱生

破綻，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即互負協力保持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恪守婚姻忠誠之義務，仍

不容婚姻之一方或第三人以婚姻已生齟齬為由，而合理正當

化自己與他人發生婚外情等破壞婚姻關係之行為。

　⒊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

住西塘良壤酒店；於同年9月11日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

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4日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就被告與邱政勳於113年4月21日至同

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事實之證據資料，再具

狀陳報；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則表示無其他事證提

出等情，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06頁、第446

頁）。足證原告就上開事實並未善盡舉證責任。另附表編號

20所示對話紀錄僅能證明邱政勳曾詢問被告是否將錢放在沙

發上等情，無從推論邱政勳曾在被告家中過夜。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有為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自難認定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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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是否准許？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

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

照）。即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

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而被害人身分法益影響

程度，亦應以客觀之社會價值衡量，非專以受害人主觀之感

受為斷。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之交往已逾越一般男女交往應有之社交

分際，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

大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

精神慰撫金乙節，自屬有據。次查，原告為大學畢業，名下

有房地及股票，目前自行開立公司擔任負責人，年收入約10

0萬元以上；被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在

直播平台當直播主，每月薪資約3至5萬元等情，業據兩造陳

報在卷(本院卷第407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附於本院限閱卷內參照。本院審酌被

告與邱政勳互相傳送愛慕及思念之對話訊息，對於原告之婚

姻家庭圓滿、幸福所造成破壞程度，及致原告精神上痛苦程

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

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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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

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自113年11月6

日(送達證書詳本院卷第3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依上開規

定，本院就此部分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此不過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無須就其此

部分為准駁之判決。惟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應准

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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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

號

對 話 時 間 對 話 內 容 卷 證 頁 碼 被 告 抗 辯 本 院 認 定

1 113年6月6日1

6時01分

被告：「你今天幾點

來，好想你」

本院卷第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

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

上線看直播，「好想

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

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

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

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2 113年6月7日2

1時49分

邱政勳：「可以找你嗎

你是我的最愛」

被告：「好啊」

本院卷第9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

播，想上線觀看。

被告接受邱政勳向其表達愛意，兩人互

動宛如熱戀中情侶，已逾一般男女社交

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3 113年6月9日2

1時36分

被告：「你幾點過來

啊?」

邱政勳：「我11點出

發」

本院卷第105頁 邱政勳拿粽子給被告，

此為被告過端午節經常

的贈禮。

被告與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詢問語

氣，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

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

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4 113年6月10日

21時05分

邱政勳：「我們倆該運

動了」

本院卷第113頁 邱政勳說自己與被告太

胖，應該要運動減肥。

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日常言談，並

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

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

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5 113年6月11日

21時58分

邱政勳：「我中毒了

每天都想看到妳」

本院卷第117頁 邱政勳想每天看被告直

播。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

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

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

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

足憑採。

6 113年6月15日

20時51分

邱政勳：「很想看見

妳」

本院卷第13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

播，想上線觀看。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

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

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

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

足憑採。

7 113年6月18日

23時17分

被告：「你想找我都能

見到 但我都不行 難

過」

本院卷第153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

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

達思念，想經常見到對方，曖昧意味濃

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

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係希望邱政勳

經常觀看直播等語，然被告就此有利於

己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實其說，

自無從採信。

8 113年6月24日

14時02分

被告：「還說要早點

來　都騙我」

本院卷第173頁 邱政勳說會早點上線看

被告直播卻沒有。

被告左列對話內容僅為事實陳述，原告

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

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9 113年7月22日

下午5時58分

被告：「跟你一起比較

好吃」

本院卷第247頁 邱政勳問被告晚餐是否

好吃，被告開玩笑回應

與邱政勳一起吃比好

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

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

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

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

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

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0 113年7月26日

上午12時04分

邱政勳：「喝醉時想到

的人就是最愛的人」

被告：「無時無刻都會

惦記著的才是最愛」

本院卷第259頁 雙方並未指彼此是最

愛，而是各自表達對於

最愛的定義。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

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

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3年8月7日

下午6時29分

被告：「我想你」 本院卷第2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

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

上線看直播，「好想

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

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

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

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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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3年8月9日

下午6時42分

被告：「每天都好想你

怎麼辦才好」

本院卷第297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

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

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

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3 113年8月10日 邱政勳：「七夕情人節

快樂」

被告：「希望以後特別

的日子回憶都是你替我

創造的」

本院卷第309、

313頁

邱政勳在被告開播時，

在IG發送簡訊給被告祝

福七夕情人節快樂，被

告下播後回簡訊表達謝

意。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

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

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3年8月13日

下午5時34分

邱政勳：「愛對了人

每天都是慶典」

被告：「這是在說誰」

邱政勳：「妳」

本院卷第317頁 邱政勳向被告表達愛

意，被告並無回應。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

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

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5 113年8月13日 邱政勳：「心都在妳身

上沒有認真看」

本院卷第329頁 被告並無回應。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

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

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

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

足憑採。

16 113年8月15日

下午8時38分

邱政勳：「想妳了」 本院卷第337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

「沒開哦」、「想你

了」、被告回：「有開

呀」，可證邱政勳是詢

問被告直播時間。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

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

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

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

足憑採。

17 113年8月15日 邱政勳：「會想妳」

被告：「我也想妳」

本院卷第343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

「會想你」、被告：

「我也想你」、邱政

勳：「開了嗎」、被

告：「等等開。」「有

點不想開」、邱政勳：

「不想開就不要開」、

被告：「生意不好開的

不開心。」，足徵雙方

都是講在直播平台上見

面。

被告與邱政勳互相表達思念，曖昧意味

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

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左開抗辯，

觀諸被告回復「我也想妳」之時間為下

午2時19分許；邱政勳詢問「開了嗎」之

時間為下午7時53分許。是以，被告向邱

政勳表達「我也想妳」，顯非在討論直

播平台上碰面事宜，被告左開抗辯顯屬

無據，尚難憑採。

18 113年9月8日 被告：「沒有跟我一起

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跟妳一起才

好吃」

本院卷第367頁 邱政勳PO某家茶餐廳告

知被告不要去，被告開

玩笑說：「沒有跟我一

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

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

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

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

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

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9 113年9月8日

下午10時52分

邱政勳：「妳最甜　常

常聽妳說話 會不會得

糖尿病」

本院卷第369頁 被告禮貌上稱讚邱政勳

帥氣，邱政勳對於被告

的誇獎所為之反饋讚

美。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

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

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

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

足憑採。

20 113年9月11日

上午9時10分

邱政勳：「昨天我錢是

不是放在沙發上」

被告：「妳昨天走怎麼

沒叫我」

(備註：證明邱政勳在

被告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377頁 邱政勳並未如原告指稱

在被告住所過夜，或是

有逾越男女分際之情。

如事實理由欄四、㈠、３所述。

21 113年9月11日

下午11時

被告：「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妳一直都在」

(備註：被告的意思是

不會離開邱政勳)

邱政勳：「好幸福」

本院卷第381頁 被告發給邱正勳訊息：

「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

了你一直都在」，是表

達可以為了粉絲而繼續

堅持主播的工作；至於

邱政勳：「好幸福」則

是回復被告限時動態，

被告傳送予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

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

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

他異性粉絲亦有相類似之回復內容，自

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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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如原告指稱回應被

告前揭訊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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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6號
原      告  劉璟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高慧綸律師
被      告  張嘉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對被告提起侵害原告配偶權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下稱前案訴訟）受理。原告於前案訴訟審理時，已提出相關資料證明與訴外人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審理期間已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婚姻狀態存續中。惟邱政勳於113年4月3日以微信支付方式，轉讓人民幣5,000元予被告，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23日，與邱政勳一同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且自113年3月起與邱政勳間頻繁對話與通話，互相傳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訊息，顯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正常社交行為所能容忍之範圍，達於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至為重大，原告身心之痛苦難以承受，導致原告身心受創嚴重，精神上之痛苦實屬萬分。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未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邱政勳亦未於113年9月11日在被告家過夜等情。被告在台灣浪LIVE直播平台從事主播工作賺取生活費，平日也會在Instagram（下稱IG)及臉書經營個人形象與粉絲互動聊天，邱政勳於111年7月間與被告相識，期間邱政勳向被告表明已離婚，是為單身，並展開追求，112年10月間原告對被告提起前案訴訟時，被告始知邱政勳與原告於112年6月27日第3次結婚，也因此不再與邱政勳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爾後被告為維持與增加在線觀眾在線人數，也僅將邱政勳視作粉絲經營。作為網紅主播，被告會收到粉絲傳送「愛你」、「好想親一口」、「是我的菜」等訊息。邱政勳與被告於IG聊天對話、傳送之文字、貼圖等內容，並未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雙方對話內容縱有傳送「好想你」，也僅是被告不想失去粉絲所為的禮貌性回應與互動；而有些對話，更是邱政勳單方面向被告所為之情感表述，被告並未對邱政勳傳送表述情感之訊息全部予以回應或認同(詳細答辯理由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事實上，現今以真人互動聊天的直播社交平台，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交流、分享或聯絡感情等來形成彼此之間關係，創造了互動情境，並建立了一種新型溝通方式和更廣闊的交往空間；直播主身為一位被觀眾關注的對象，「互動」儼然成為直播主不可或缺一部分，並透過直播社交平台獨有的打賞機制獲得收入，因此與觀眾的良好互動是其獲取經濟報酬的決定性條件。被告為穩固粉絲，雙方對話間或有曖昧，但非屬親密對話，且縱有原告所指稱之邱政勳於被告住處共處之情事，但亦不能證明邱政勳曾在被告過夜，或是有逾越普通朋友分寸行徑。邱政勳與被告間之對話內容或許造成原告主觀上不悅，然而邱政勳縱為已婚成年人，其仍有獨立與他人社交自由之權利，而單純對話涉及個人之思想自由、言語表達自由與人格自由，也非被告所能干涉；更遑論原告應該是已觀遍邱政勳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卻仍未發現親密對話內容。被告與邱政勳間確實無男女朋友交往之親密行為，或者有逾越社交往來之分際，或是有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再者，原告與邱政勳間不斷結婚、離婚、復婚、離婚、再結婚之紀錄，顯見雙方情感在被告出現前即已不牢固。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不但未對邱政勳提起侵害配偶權訴訟，且邱政勳更是到庭為原告作證，尤其迄今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顯然原告已宥恕邱政勳，則其主觀上痛苦之程度早已有所減輕及回復，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7頁)：
㈠、原告與邱政勳於112年6月27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
㈡、原告於112年因被告侵害配偶權，對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審理，被告於該案審理中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
㈢、附表所示內容為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或回應。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與邱政勳相互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對話內容，均已逾越一般男女友人社交活動分際之舉措，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職是，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茍配偶確因此受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間互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對話內容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而被告不爭執如附表所示對話紀錄為其與邱政勳間之對話內容(詳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所示)，自堪信為真實。又審以被告與邱政勳間如附表編號1、2、7、9、10至14、17、18、21所示之對話內容，確為具有曖昧情愫之對話內容（理由詳附表各編號本院判斷欄所示），顯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社交行為，自屬不當交往，足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其從事直播行業，平時會回復粉絲的私聊，而粉絲親暱稱呼及戀愛幻想皆為常態，其與邱政勳間互動和一般粉絲相同無差異等語，並提出其與粉絲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21頁、第451至453頁)。惟審酌被告前於112年間因不知悉邱政勳為有配偶之人而與其交往，遭被告提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損害賠償案件(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足證被告與邱政勳間並非單純之直播主及粉絲關係，被告於工作場合外與邱政勳亦有所接觸，二人應非常熟識。再觀諸被告與上開粉絲之對話內容，均係粉絲向被告使用「親愛的」、「亮亮」等親暱稱呼，並向被告表達愛意及喜歡。被告回復粉絲內容則為日常之關心、寒暄及分享，並無以曖昧言語回應。更證明被告與其粉絲間日常之互動仍存有一般男女交往之界線與距離。是以，原告執前開情詞抗辯其與邱政勳間如附表所示之對話為單純之直播主與粉絲間日常對話內容等情，顯難認定為真實。其次，被告辯稱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早已不牢固等語。然婚姻本係兩獨立個體之結合，各有其家庭環境、成長背景或不同之思考及行為模式，是婚姻雙方因想法、生活或價值觀之差距，而滋生摩擦、衝突，甚而發生重大爭執並非少見，惟雙方感情縱生破綻，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即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恪守婚姻忠誠之義務，仍不容婚姻之一方或第三人以婚姻已生齟齬為由，而合理正當化自己與他人發生婚外情等破壞婚姻關係之行為。
　⒊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於同年9月11日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就被告與邱政勳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事實之證據資料，再具狀陳報；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則表示無其他事證提出等情，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06頁、第446頁）。足證原告就上開事實並未善盡舉證責任。另附表編號20所示對話紀錄僅能證明邱政勳曾詢問被告是否將錢放在沙發上等情，無從推論邱政勳曾在被告家中過夜。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為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自難認定為真實。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是否准許？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即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而被害人身分法益影響程度，亦應以客觀之社會價值衡量，非專以受害人主觀之感受為斷。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之交往已逾越一般男女交往應有之社交分際，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乙節，自屬有據。次查，原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自行開立公司擔任負責人，年收入約100萬元以上；被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在直播平台當直播主，每月薪資約3至5萬元等情，業據兩造陳報在卷(本院卷第407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附於本院限閱卷內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邱政勳互相傳送愛慕及思念之對話訊息，對於原告之婚姻家庭圓滿、幸福所造成破壞程度，及致原告精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自113年11月6日(送達證書詳本院卷第3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依上開規定，本院就此部分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此不過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無須就其此部分為准駁之判決。惟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對話時間

		對話內容

		卷證頁碼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1

		113年6月6日16時01分

		被告：「你今天幾點來，好想你」

		本院卷第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2

		113年6月7日21時49分

		邱政勳：「可以找你嗎 你是我的最愛」
被告：「好啊」

		本院卷第9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被告接受邱政勳向其表達愛意，兩人互動宛如熱戀中情侶，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3

		113年6月9日21時36分

		被告：「你幾點過來啊?」
邱政勳：「我11點出發」

		本院卷第105頁

		邱政勳拿粽子給被告，此為被告過端午節經常的贈禮。

		被告與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詢問語氣，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4

		113年6月10日21時05分

		邱政勳：「我們倆該運動了」

		本院卷第113頁

		邱政勳說自己與被告太胖，應該要運動減肥。

		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日常言談，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5

		113年6月11日21時58分

		邱政勳：「我中毒了 每天都想看到妳」

		本院卷第117頁

		邱政勳想每天看被告直播。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6

		113年6月15日20時51分

		邱政勳：「很想看見妳」

		本院卷第13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7

		113年6月18日23時17分

		被告：「你想找我都能見到 但我都不行 難過」

		本院卷第153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想經常見到對方，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係希望邱政勳經常觀看直播等語，然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採信。



		8

		113年6月24日14時02分

		被告：「還說要早點來　都騙我」

		本院卷第173頁

		邱政勳說會早點上線看被告直播卻沒有。

		被告左列對話內容僅為事實陳述，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9

		113年7月22日下午5時58分

		被告：「跟你一起比較好吃」

		本院卷第247頁

		邱政勳問被告晚餐是否好吃，被告開玩笑回應與邱政勳一起吃比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0

		113年7月26日上午12時04分

		邱政勳：「喝醉時想到的人就是最愛的人」
被告：「無時無刻都會惦記著的才是最愛」

		本院卷第259頁

		雙方並未指彼此是最愛，而是各自表達對於最愛的定義。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3年8月7日下午6時29分

		被告：「我想你」

		本院卷第2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2

		113年8月9日下午6時42分

		被告：「每天都好想你 怎麼辦才好」

		本院卷第297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3

		113年8月10日

		邱政勳：「七夕情人節快樂」
被告：「希望以後特別的日子回憶都是你替我創造的」

		本院卷第309、313頁

		邱政勳在被告開播時，在IG發送簡訊給被告祝福七夕情人節快樂，被告下播後回簡訊表達謝意。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3年8月13日下午5時34分

		邱政勳：「愛對了人 每天都是慶典」
被告：「這是在說誰」
邱政勳：「妳」

		本院卷第317頁

		邱政勳向被告表達愛意，被告並無回應。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5

		113年8月13日

		邱政勳：「心都在妳身上沒有認真看」

		本院卷第329頁

		被告並無回應。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6

		113年8月15日下午8時38分

		邱政勳：「想妳了」

		本院卷第337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沒開哦」、「想你了」、被告回：「有開呀」，可證邱政勳是詢問被告直播時間。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7

		113年8月15日

		邱政勳：「會想妳」
被告：「我也想妳」

		本院卷第343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會想你」、被告：「我也想你」、邱政勳：「開了嗎」、被告：「等等開。」「有點不想開」、邱政勳：「不想開就不要開」、被告：「生意不好開的不開心。」，足徵雙方都是講在直播平台上見面。

		被告與邱政勳互相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左開抗辯，觀諸被告回復「我也想妳」之時間為下午2時19分許；邱政勳詢問「開了嗎」之時間為下午7時53分許。是以，被告向邱政勳表達「我也想妳」，顯非在討論直播平台上碰面事宜，被告左開抗辯顯屬無據，尚難憑採。



		18

		113年9月8日

		被告：「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跟妳一起才好吃」

		本院卷第367頁

		邱政勳PO某家茶餐廳告知被告不要去，被告開玩笑說：「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9

		113年9月8日下午10時52分

		邱政勳：「妳最甜　常常聽妳說話 會不會得糖尿病」

		本院卷第369頁

		被告禮貌上稱讚邱政勳帥氣，邱政勳對於被告的誇獎所為之反饋讚美。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20

		113年9月11日上午9時10分

		邱政勳：「昨天我錢是不是放在沙發上」
被告：「妳昨天走怎麼沒叫我」
(備註：證明邱政勳在被告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377頁

		邱政勳並未如原告指稱在被告住所過夜，或是有逾越男女分際之情。

		如事實理由欄四、㈠、３所述。



		21

		113年9月11日下午11時

		被告：「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妳一直都在」(備註：被告的意思是不會離開邱政勳)
邱政勳：「好幸福」

		本院卷第381頁

		被告發給邱正勳訊息：「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你一直都在」，是表達可以為了粉絲而繼續堅持主播的工作；至於邱政勳：「好幸福」則是回復被告限時動態，並非如原告指稱回應被告前揭訊息。

		被告傳送予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粉絲亦有相類似之回復內容，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6號
原      告  劉璟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高慧綸律師
被      告  張嘉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對被告提起侵害原告配偶權訴訟，
    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下稱前案訴訟）受理
    。原告於前案訴訟審理時，已提出相關資料證明與訴外人邱
    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審理期間已知悉
    原告與邱政勳間婚姻狀態存續中。惟邱政勳於113年4月3日
    以微信支付方式，轉讓人民幣5,000元予被告，被告於113年
    4月21日至23日，與邱政勳一同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且自113
    年3月起與邱政勳間頻繁對話與通話，互相傳送如附表所示
    之曖昧訊息，顯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正常社交
    行為所能容忍之範圍，達於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之程度，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
    節至為重大，原告身心之痛苦難以承受，導致原告身心受創
    嚴重，精神上之痛苦實屬萬分。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未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
    入住西塘良壤酒店，邱政勳亦未於113年9月11日在被告家過
    夜等情。被告在台灣浪LIVE直播平台從事主播工作賺取生活
    費，平日也會在Instagram（下稱IG)及臉書經營個人形象與
    粉絲互動聊天，邱政勳於111年7月間與被告相識，期間邱政
    勳向被告表明已離婚，是為單身，並展開追求，112年10月
    間原告對被告提起前案訴訟時，被告始知邱政勳與原告於11
    2年6月27日第3次結婚，也因此不再與邱政勳以男女朋友身
    分交往，爾後被告為維持與增加在線觀眾在線人數，也僅將
    邱政勳視作粉絲經營。作為網紅主播，被告會收到粉絲傳送
    「愛你」、「好想親一口」、「是我的菜」等訊息。邱政勳
    與被告於IG聊天對話、傳送之文字、貼圖等內容，並未踰越
    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雙方對話內容縱有傳送「好想你
    」，也僅是被告不想失去粉絲所為的禮貌性回應與互動；而
    有些對話，更是邱政勳單方面向被告所為之情感表述，被告
    並未對邱政勳傳送表述情感之訊息全部予以回應或認同(詳
    細答辯理由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事實上，現今以真人
    互動聊天的直播社交平台，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交流、分享
    或聯絡感情等來形成彼此之間關係，創造了互動情境，並建
    立了一種新型溝通方式和更廣闊的交往空間；直播主身為一
    位被觀眾關注的對象，「互動」儼然成為直播主不可或缺一
    部分，並透過直播社交平台獨有的打賞機制獲得收入，因此
    與觀眾的良好互動是其獲取經濟報酬的決定性條件。被告為
    穩固粉絲，雙方對話間或有曖昧，但非屬親密對話，且縱有
    原告所指稱之邱政勳於被告住處共處之情事，但亦不能證明
    邱政勳曾在被告過夜，或是有逾越普通朋友分寸行徑。邱政
    勳與被告間之對話內容或許造成原告主觀上不悅，然而邱政
    勳縱為已婚成年人，其仍有獨立與他人社交自由之權利，而
    單純對話涉及個人之思想自由、言語表達自由與人格自由，
    也非被告所能干涉；更遑論原告應該是已觀遍邱政勳與被告
    之IG對話紀錄，卻仍未發現親密對話內容。被告與邱政勳間
    確實無男女朋友交往之親密行為，或者有逾越社交往來之分
    際，或是有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再者，原告與邱政勳間不斷結
    婚、離婚、復婚、離婚、再結婚之紀錄，顯見雙方情感在被
    告出現前即已不牢固。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不但未對邱
    政勳提起侵害配偶權訴訟，且邱政勳更是到庭為原告作證，
    尤其迄今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顯然原告已宥恕邱政勳，則
    其主觀上痛苦之程度早已有所減輕及回復，是原告請求被告
    賠償100萬元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7頁)：
㈠、原告與邱政勳於112年6月27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
㈡、原告於112年因被告侵害配偶權，對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審理，被告於該案審理
    中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
㈢、附表所示內容為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或回應。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邱政勳入
    住西塘良壤酒店、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與邱政勳相互
    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對話內容，均已逾越一般男女友人社
    交活動分際之舉措，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且
    情節重大，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
    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
    ，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
    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
    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
    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職是
    ，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
    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
    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茍配偶確因此受精神上痛苦，自亦得
    依法請求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
    ，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
    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
    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
    當之。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間互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對話內容等
    情，業據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而被告不爭執如附表
    所示對話紀錄為其與邱政勳間之對話內容(詳如兩造不爭執
    事項㈢所示)，自堪信為真實。又審以被告與邱政勳間如附表
    編號1、2、7、9、10至14、17、18、21所示之對話內容，確
    為具有曖昧情愫之對話內容（理由詳附表各編號本院判斷欄
    所示），顯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社交行為，自屬不當交往，
    足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其從事直播行業，平時會回復粉絲的
    私聊，而粉絲親暱稱呼及戀愛幻想皆為常態，其與邱政勳間
    互動和一般粉絲相同無差異等語，並提出其與粉絲之對話紀
    錄為證(本院卷第421頁、第451至453頁)。惟審酌被告前於1
    12年間因不知悉邱政勳為有配偶之人而與其交往，遭被告提
    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損害賠償案件(詳兩造不爭執事
    項㈡)。足證被告與邱政勳間並非單純之直播主及粉絲關係，
    被告於工作場合外與邱政勳亦有所接觸，二人應非常熟識。
    再觀諸被告與上開粉絲之對話內容，均係粉絲向被告使用「
    親愛的」、「亮亮」等親暱稱呼，並向被告表達愛意及喜歡
    。被告回復粉絲內容則為日常之關心、寒暄及分享，並無以
    曖昧言語回應。更證明被告與其粉絲間日常之互動仍存有一
    般男女交往之界線與距離。是以，原告執前開情詞抗辯其與
    邱政勳間如附表所示之對話為單純之直播主與粉絲間日常對
    話內容等情，顯難認定為真實。其次，被告辯稱原告與邱政
    勳婚姻關係早已不牢固等語。然婚姻本係兩獨立個體之結合
    ，各有其家庭環境、成長背景或不同之思考及行為模式，是
    婚姻雙方因想法、生活或價值觀之差距，而滋生摩擦、衝突
    ，甚而發生重大爭執並非少見，惟雙方感情縱生破綻，於婚
    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即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恪守婚姻忠誠之義務，仍不容婚姻之
    一方或第三人以婚姻已生齟齬為由，而合理正當化自己與他
    人發生婚外情等破壞婚姻關係之行為。
　⒊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
    住西塘良壤酒店；於同年9月11日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
    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4日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就被告與邱政勳於113年4月21日至同
    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事實之證據資料，再具
    狀陳報；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則表示無其他事證提
    出等情，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06頁、第446
    頁）。足證原告就上開事實並未善盡舉證責任。另附表編號
    20所示對話紀錄僅能證明邱政勳曾詢問被告是否將錢放在沙
    發上等情，無從推論邱政勳曾在被告家中過夜。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有為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自難認定為真實。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是否准許？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
    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
    ）。即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而被害人身分法益影響程度
    ，亦應以客觀之社會價值衡量，非專以受害人主觀之感受為
    斷。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之交往已逾越一般男女交往應有之社交
    分際，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
    大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
    精神慰撫金乙節，自屬有據。次查，原告為大學畢業，名下
    有房地及股票，目前自行開立公司擔任負責人，年收入約10
    0萬元以上；被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在
    直播平台當直播主，每月薪資約3至5萬元等情，業據兩造陳
    報在卷(本院卷第407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附於本院限閱卷內參照。本院審酌被
    告與邱政勳互相傳送愛慕及思念之對話訊息，對於原告之婚
    姻家庭圓滿、幸福所造成破壞程度，及致原告精神上痛苦程
    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
    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
      ，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自113年11月6日
      (送達證書詳本院卷第3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依上開規定
    ，本院就此部分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
    宣告假執行，此不過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無須就其此部
    分為准駁之判決。惟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
    告，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應准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
    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對話時間 對話內容 卷證頁碼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1 113年6月6日16時01分 被告：「你今天幾點來，好想你」 本院卷第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2 113年6月7日21時49分 邱政勳：「可以找你嗎 你是我的最愛」 被告：「好啊」 本院卷第9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被告接受邱政勳向其表達愛意，兩人互動宛如熱戀中情侶，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3 113年6月9日21時36分 被告：「你幾點過來啊?」 邱政勳：「我11點出發」 本院卷第105頁 邱政勳拿粽子給被告，此為被告過端午節經常的贈禮。 被告與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詢問語氣，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4 113年6月10日21時05分 邱政勳：「我們倆該運動了」 本院卷第113頁 邱政勳說自己與被告太胖，應該要運動減肥。 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日常言談，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5 113年6月11日21時58分 邱政勳：「我中毒了 每天都想看到妳」 本院卷第117頁 邱政勳想每天看被告直播。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6 113年6月15日20時51分 邱政勳：「很想看見妳」 本院卷第13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7 113年6月18日23時17分 被告：「你想找我都能見到 但我都不行 難過」 本院卷第153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想經常見到對方，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係希望邱政勳經常觀看直播等語，然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採信。 8 113年6月24日14時02分 被告：「還說要早點來　都騙我」 本院卷第173頁 邱政勳說會早點上線看被告直播卻沒有。 被告左列對話內容僅為事實陳述，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9 113年7月22日下午5時58分 被告：「跟你一起比較好吃」 本院卷第247頁 邱政勳問被告晚餐是否好吃，被告開玩笑回應與邱政勳一起吃比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0 113年7月26日上午12時04分 邱政勳：「喝醉時想到的人就是最愛的人」 被告：「無時無刻都會惦記著的才是最愛」 本院卷第259頁 雙方並未指彼此是最愛，而是各自表達對於最愛的定義。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3年8月7日下午6時29分 被告：「我想你」 本院卷第2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2 113年8月9日下午6時42分 被告：「每天都好想你 怎麼辦才好」 本院卷第297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3 113年8月10日 邱政勳：「七夕情人節快樂」 被告：「希望以後特別的日子回憶都是你替我創造的」 本院卷第309、313頁 邱政勳在被告開播時，在IG發送簡訊給被告祝福七夕情人節快樂，被告下播後回簡訊表達謝意。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3年8月13日下午5時34分 邱政勳：「愛對了人 每天都是慶典」 被告：「這是在說誰」 邱政勳：「妳」 本院卷第317頁 邱政勳向被告表達愛意，被告並無回應。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5 113年8月13日 邱政勳：「心都在妳身上沒有認真看」 本院卷第329頁 被告並無回應。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6 113年8月15日下午8時38分 邱政勳：「想妳了」 本院卷第337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沒開哦」、「想你了」、被告回：「有開呀」，可證邱政勳是詢問被告直播時間。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7 113年8月15日 邱政勳：「會想妳」 被告：「我也想妳」 本院卷第343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會想你」、被告：「我也想你」、邱政勳：「開了嗎」、被告：「等等開。」「有點不想開」、邱政勳：「不想開就不要開」、被告：「生意不好開的不開心。」，足徵雙方都是講在直播平台上見面。 被告與邱政勳互相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左開抗辯，觀諸被告回復「我也想妳」之時間為下午2時19分許；邱政勳詢問「開了嗎」之時間為下午7時53分許。是以，被告向邱政勳表達「我也想妳」，顯非在討論直播平台上碰面事宜，被告左開抗辯顯屬無據，尚難憑採。 18 113年9月8日 被告：「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跟妳一起才好吃」 本院卷第367頁 邱政勳PO某家茶餐廳告知被告不要去，被告開玩笑說：「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9 113年9月8日下午10時52分 邱政勳：「妳最甜　常常聽妳說話 會不會得糖尿病」 本院卷第369頁 被告禮貌上稱讚邱政勳帥氣，邱政勳對於被告的誇獎所為之反饋讚美。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20 113年9月11日上午9時10分 邱政勳：「昨天我錢是不是放在沙發上」 被告：「妳昨天走怎麼沒叫我」 (備註：證明邱政勳在被告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377頁 邱政勳並未如原告指稱在被告住所過夜，或是有逾越男女分際之情。 如事實理由欄四、㈠、３所述。 21 113年9月11日下午11時 被告：「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妳一直都在」(備註：被告的意思是不會離開邱政勳) 邱政勳：「好幸福」 本院卷第381頁 被告發給邱正勳訊息：「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你一直都在」，是表達可以為了粉絲而繼續堅持主播的工作；至於邱政勳：「好幸福」則是回復被告限時動態，並非如原告指稱回應被告前揭訊息。 被告傳送予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粉絲亦有相類似之回復內容，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6號
原      告  劉璟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高慧綸律師
被      告  張嘉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對被告提起侵害原告配偶權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下稱前案訴訟）受理。原告於前案訴訟審理時，已提出相關資料證明與訴外人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審理期間已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婚姻狀態存續中。惟邱政勳於113年4月3日以微信支付方式，轉讓人民幣5,000元予被告，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23日，與邱政勳一同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且自113年3月起與邱政勳間頻繁對話與通話，互相傳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訊息，顯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正常社交行為所能容忍之範圍，達於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至為重大，原告身心之痛苦難以承受，導致原告身心受創嚴重，精神上之痛苦實屬萬分。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未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邱政勳亦未於113年9月11日在被告家過夜等情。被告在台灣浪LIVE直播平台從事主播工作賺取生活費，平日也會在Instagram（下稱IG)及臉書經營個人形象與粉絲互動聊天，邱政勳於111年7月間與被告相識，期間邱政勳向被告表明已離婚，是為單身，並展開追求，112年10月間原告對被告提起前案訴訟時，被告始知邱政勳與原告於112年6月27日第3次結婚，也因此不再與邱政勳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爾後被告為維持與增加在線觀眾在線人數，也僅將邱政勳視作粉絲經營。作為網紅主播，被告會收到粉絲傳送「愛你」、「好想親一口」、「是我的菜」等訊息。邱政勳與被告於IG聊天對話、傳送之文字、貼圖等內容，並未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雙方對話內容縱有傳送「好想你」，也僅是被告不想失去粉絲所為的禮貌性回應與互動；而有些對話，更是邱政勳單方面向被告所為之情感表述，被告並未對邱政勳傳送表述情感之訊息全部予以回應或認同(詳細答辯理由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事實上，現今以真人互動聊天的直播社交平台，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交流、分享或聯絡感情等來形成彼此之間關係，創造了互動情境，並建立了一種新型溝通方式和更廣闊的交往空間；直播主身為一位被觀眾關注的對象，「互動」儼然成為直播主不可或缺一部分，並透過直播社交平台獨有的打賞機制獲得收入，因此與觀眾的良好互動是其獲取經濟報酬的決定性條件。被告為穩固粉絲，雙方對話間或有曖昧，但非屬親密對話，且縱有原告所指稱之邱政勳於被告住處共處之情事，但亦不能證明邱政勳曾在被告過夜，或是有逾越普通朋友分寸行徑。邱政勳與被告間之對話內容或許造成原告主觀上不悅，然而邱政勳縱為已婚成年人，其仍有獨立與他人社交自由之權利，而單純對話涉及個人之思想自由、言語表達自由與人格自由，也非被告所能干涉；更遑論原告應該是已觀遍邱政勳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卻仍未發現親密對話內容。被告與邱政勳間確實無男女朋友交往之親密行為，或者有逾越社交往來之分際，或是有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再者，原告與邱政勳間不斷結婚、離婚、復婚、離婚、再結婚之紀錄，顯見雙方情感在被告出現前即已不牢固。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不但未對邱政勳提起侵害配偶權訴訟，且邱政勳更是到庭為原告作證，尤其迄今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顯然原告已宥恕邱政勳，則其主觀上痛苦之程度早已有所減輕及回復，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7頁)：
㈠、原告與邱政勳於112年6月27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
㈡、原告於112年因被告侵害配偶權，對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審理，被告於該案審理中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
㈢、附表所示內容為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或回應。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與邱政勳相互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對話內容，均已逾越一般男女友人社交活動分際之舉措，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職是，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茍配偶確因此受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間互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對話內容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而被告不爭執如附表所示對話紀錄為其與邱政勳間之對話內容(詳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所示)，自堪信為真實。又審以被告與邱政勳間如附表編號1、2、7、9、10至14、17、18、21所示之對話內容，確為具有曖昧情愫之對話內容（理由詳附表各編號本院判斷欄所示），顯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社交行為，自屬不當交往，足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其從事直播行業，平時會回復粉絲的私聊，而粉絲親暱稱呼及戀愛幻想皆為常態，其與邱政勳間互動和一般粉絲相同無差異等語，並提出其與粉絲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21頁、第451至453頁)。惟審酌被告前於112年間因不知悉邱政勳為有配偶之人而與其交往，遭被告提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損害賠償案件(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足證被告與邱政勳間並非單純之直播主及粉絲關係，被告於工作場合外與邱政勳亦有所接觸，二人應非常熟識。再觀諸被告與上開粉絲之對話內容，均係粉絲向被告使用「親愛的」、「亮亮」等親暱稱呼，並向被告表達愛意及喜歡。被告回復粉絲內容則為日常之關心、寒暄及分享，並無以曖昧言語回應。更證明被告與其粉絲間日常之互動仍存有一般男女交往之界線與距離。是以，原告執前開情詞抗辯其與邱政勳間如附表所示之對話為單純之直播主與粉絲間日常對話內容等情，顯難認定為真實。其次，被告辯稱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早已不牢固等語。然婚姻本係兩獨立個體之結合，各有其家庭環境、成長背景或不同之思考及行為模式，是婚姻雙方因想法、生活或價值觀之差距，而滋生摩擦、衝突，甚而發生重大爭執並非少見，惟雙方感情縱生破綻，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即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恪守婚姻忠誠之義務，仍不容婚姻之一方或第三人以婚姻已生齟齬為由，而合理正當化自己與他人發生婚外情等破壞婚姻關係之行為。
　⒊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於同年9月11日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就被告與邱政勳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事實之證據資料，再具狀陳報；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則表示無其他事證提出等情，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06頁、第446頁）。足證原告就上開事實並未善盡舉證責任。另附表編號20所示對話紀錄僅能證明邱政勳曾詢問被告是否將錢放在沙發上等情，無從推論邱政勳曾在被告家中過夜。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為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自難認定為真實。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是否准許？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即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而被害人身分法益影響程度，亦應以客觀之社會價值衡量，非專以受害人主觀之感受為斷。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之交往已逾越一般男女交往應有之社交分際，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乙節，自屬有據。次查，原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自行開立公司擔任負責人，年收入約100萬元以上；被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在直播平台當直播主，每月薪資約3至5萬元等情，業據兩造陳報在卷(本院卷第407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附於本院限閱卷內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邱政勳互相傳送愛慕及思念之對話訊息，對於原告之婚姻家庭圓滿、幸福所造成破壞程度，及致原告精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自113年11月6日(送達證書詳本院卷第3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依上開規定，本院就此部分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此不過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無須就其此部分為准駁之判決。惟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對話時間

		對話內容

		卷證頁碼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1

		113年6月6日16時01分

		被告：「你今天幾點來，好想你」

		本院卷第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2

		113年6月7日21時49分

		邱政勳：「可以找你嗎 你是我的最愛」
被告：「好啊」

		本院卷第9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被告接受邱政勳向其表達愛意，兩人互動宛如熱戀中情侶，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3

		113年6月9日21時36分

		被告：「你幾點過來啊?」
邱政勳：「我11點出發」

		本院卷第105頁

		邱政勳拿粽子給被告，此為被告過端午節經常的贈禮。

		被告與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詢問語氣，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4

		113年6月10日21時05分

		邱政勳：「我們倆該運動了」

		本院卷第113頁

		邱政勳說自己與被告太胖，應該要運動減肥。

		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日常言談，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5

		113年6月11日21時58分

		邱政勳：「我中毒了 每天都想看到妳」

		本院卷第117頁

		邱政勳想每天看被告直播。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6

		113年6月15日20時51分

		邱政勳：「很想看見妳」

		本院卷第13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7

		113年6月18日23時17分

		被告：「你想找我都能見到 但我都不行 難過」

		本院卷第153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想經常見到對方，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係希望邱政勳經常觀看直播等語，然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採信。



		8

		113年6月24日14時02分

		被告：「還說要早點來　都騙我」

		本院卷第173頁

		邱政勳說會早點上線看被告直播卻沒有。

		被告左列對話內容僅為事實陳述，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9

		113年7月22日下午5時58分

		被告：「跟你一起比較好吃」

		本院卷第247頁

		邱政勳問被告晚餐是否好吃，被告開玩笑回應與邱政勳一起吃比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0

		113年7月26日上午12時04分

		邱政勳：「喝醉時想到的人就是最愛的人」
被告：「無時無刻都會惦記著的才是最愛」

		本院卷第259頁

		雙方並未指彼此是最愛，而是各自表達對於最愛的定義。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3年8月7日下午6時29分

		被告：「我想你」

		本院卷第2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2

		113年8月9日下午6時42分

		被告：「每天都好想你 怎麼辦才好」

		本院卷第297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3

		113年8月10日

		邱政勳：「七夕情人節快樂」
被告：「希望以後特別的日子回憶都是你替我創造的」

		本院卷第309、313頁

		邱政勳在被告開播時，在IG發送簡訊給被告祝福七夕情人節快樂，被告下播後回簡訊表達謝意。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3年8月13日下午5時34分

		邱政勳：「愛對了人 每天都是慶典」
被告：「這是在說誰」
邱政勳：「妳」

		本院卷第317頁

		邱政勳向被告表達愛意，被告並無回應。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5

		113年8月13日

		邱政勳：「心都在妳身上沒有認真看」

		本院卷第329頁

		被告並無回應。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6

		113年8月15日下午8時38分

		邱政勳：「想妳了」

		本院卷第337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沒開哦」、「想你了」、被告回：「有開呀」，可證邱政勳是詢問被告直播時間。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7

		113年8月15日

		邱政勳：「會想妳」
被告：「我也想妳」

		本院卷第343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會想你」、被告：「我也想你」、邱政勳：「開了嗎」、被告：「等等開。」「有點不想開」、邱政勳：「不想開就不要開」、被告：「生意不好開的不開心。」，足徵雙方都是講在直播平台上見面。

		被告與邱政勳互相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左開抗辯，觀諸被告回復「我也想妳」之時間為下午2時19分許；邱政勳詢問「開了嗎」之時間為下午7時53分許。是以，被告向邱政勳表達「我也想妳」，顯非在討論直播平台上碰面事宜，被告左開抗辯顯屬無據，尚難憑採。



		18

		113年9月8日

		被告：「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跟妳一起才好吃」

		本院卷第367頁

		邱政勳PO某家茶餐廳告知被告不要去，被告開玩笑說：「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9

		113年9月8日下午10時52分

		邱政勳：「妳最甜　常常聽妳說話 會不會得糖尿病」

		本院卷第369頁

		被告禮貌上稱讚邱政勳帥氣，邱政勳對於被告的誇獎所為之反饋讚美。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20

		113年9月11日上午9時10分

		邱政勳：「昨天我錢是不是放在沙發上」
被告：「妳昨天走怎麼沒叫我」
(備註：證明邱政勳在被告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377頁

		邱政勳並未如原告指稱在被告住所過夜，或是有逾越男女分際之情。

		如事實理由欄四、㈠、３所述。



		21

		113年9月11日下午11時

		被告：「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妳一直都在」(備註：被告的意思是不會離開邱政勳)
邱政勳：「好幸福」

		本院卷第381頁

		被告發給邱正勳訊息：「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你一直都在」，是表達可以為了粉絲而繼續堅持主播的工作；至於邱政勳：「好幸福」則是回復被告限時動態，並非如原告指稱回應被告前揭訊息。

		被告傳送予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粉絲亦有相類似之回復內容，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6號
原      告  劉璟    


訴訟代理人  郭志偉律師
            高慧綸律師
被      告  張嘉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對被告提起侵害原告配偶權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下稱前案訴訟）受理。原告於前案訴訟審理時，已提出相關資料證明與訴外人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被告於前案訴訟中已審理期間已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婚姻狀態存續中。惟邱政勳於113年4月3日以微信支付方式，轉讓人民幣5,000元予被告，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23日，與邱政勳一同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且自113年3月起與邱政勳間頻繁對話與通話，互相傳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訊息，顯已逾越社會一般通念就普通朋友間正常社交行為所能容忍之範圍，達於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至為重大，原告身心之痛苦難以承受，導致原告身心受創嚴重，精神上之痛苦實屬萬分。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未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邱政勳亦未於113年9月11日在被告家過夜等情。被告在台灣浪LIVE直播平台從事主播工作賺取生活費，平日也會在Instagram（下稱IG)及臉書經營個人形象與粉絲互動聊天，邱政勳於111年7月間與被告相識，期間邱政勳向被告表明已離婚，是為單身，並展開追求，112年10月間原告對被告提起前案訴訟時，被告始知邱政勳與原告於112年6月27日第3次結婚，也因此不再與邱政勳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爾後被告為維持與增加在線觀眾在線人數，也僅將邱政勳視作粉絲經營。作為網紅主播，被告會收到粉絲傳送「愛你」、「好想親一口」、「是我的菜」等訊息。邱政勳與被告於IG聊天對話、傳送之文字、貼圖等內容，並未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雙方對話內容縱有傳送「好想你」，也僅是被告不想失去粉絲所為的禮貌性回應與互動；而有些對話，更是邱政勳單方面向被告所為之情感表述，被告並未對邱政勳傳送表述情感之訊息全部予以回應或認同(詳細答辯理由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事實上，現今以真人互動聊天的直播社交平台，透過網路進行溝通、交流、分享或聯絡感情等來形成彼此之間關係，創造了互動情境，並建立了一種新型溝通方式和更廣闊的交往空間；直播主身為一位被觀眾關注的對象，「互動」儼然成為直播主不可或缺一部分，並透過直播社交平台獨有的打賞機制獲得收入，因此與觀眾的良好互動是其獲取經濟報酬的決定性條件。被告為穩固粉絲，雙方對話間或有曖昧，但非屬親密對話，且縱有原告所指稱之邱政勳於被告住處共處之情事，但亦不能證明邱政勳曾在被告過夜，或是有逾越普通朋友分寸行徑。邱政勳與被告間之對話內容或許造成原告主觀上不悅，然而邱政勳縱為已婚成年人，其仍有獨立與他人社交自由之權利，而單純對話涉及個人之思想自由、言語表達自由與人格自由，也非被告所能干涉；更遑論原告應該是已觀遍邱政勳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卻仍未發現親密對話內容。被告與邱政勳間確實無男女朋友交往之親密行為，或者有逾越社交往來之分際，或是有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再者，原告與邱政勳間不斷結婚、離婚、復婚、離婚、再結婚之紀錄，顯見雙方情感在被告出現前即已不牢固。況且，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不但未對邱政勳提起侵害配偶權訴訟，且邱政勳更是到庭為原告作證，尤其迄今二人仍維持婚姻關係，顯然原告已宥恕邱政勳，則其主觀上痛苦之程度早已有所減輕及回復，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7頁)：
㈠、原告與邱政勳於112年6月27日結婚，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
㈡、原告於112年因被告侵害配偶權，對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案件審理，被告於該案審理中知悉原告與邱政勳間存有婚姻關係。
㈢、附表所示內容為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或回應。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與邱政勳相互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曖昧對話內容，均已逾越一般男女友人社交活動分際之舉措，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職是，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茍配偶確因此受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間互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對話內容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而被告不爭執如附表所示對話紀錄為其與邱政勳間之對話內容(詳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所示)，自堪信為真實。又審以被告與邱政勳間如附表編號1、2、7、9、10至14、17、18、21所示之對話內容，確為具有曖昧情愫之對話內容（理由詳附表各編號本院判斷欄所示），顯已逾越一般男女正當社交行為，自屬不當交往，足堪認定。被告雖抗辯其從事直播行業，平時會回復粉絲的私聊，而粉絲親暱稱呼及戀愛幻想皆為常態，其與邱政勳間互動和一般粉絲相同無差異等語，並提出其與粉絲之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21頁、第451至453頁)。惟審酌被告前於112年間因不知悉邱政勳為有配偶之人而與其交往，遭被告提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97號損害賠償案件(詳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足證被告與邱政勳間並非單純之直播主及粉絲關係，被告於工作場合外與邱政勳亦有所接觸，二人應非常熟識。再觀諸被告與上開粉絲之對話內容，均係粉絲向被告使用「親愛的」、「亮亮」等親暱稱呼，並向被告表達愛意及喜歡。被告回復粉絲內容則為日常之關心、寒暄及分享，並無以曖昧言語回應。更證明被告與其粉絲間日常之互動仍存有一般男女交往之界線與距離。是以，原告執前開情詞抗辯其與邱政勳間如附表所示之對話為單純之直播主與粉絲間日常對話內容等情，顯難認定為真實。其次，被告辯稱原告與邱政勳婚姻關係早已不牢固等語。然婚姻本係兩獨立個體之結合，各有其家庭環境、成長背景或不同之思考及行為模式，是婚姻雙方因想法、生活或價值觀之差距，而滋生摩擦、衝突，甚而發生重大爭執並非少見，惟雙方感情縱生破綻，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即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恪守婚姻忠誠之義務，仍不容婚姻之一方或第三人以婚姻已生齟齬為由，而合理正當化自己與他人發生婚外情等破壞婚姻關係之行為。
　⒊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於同年9月11日留宿邱政勳在被告家過夜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就被告與邱政勳於113年4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與邱政勳入住西塘良壤酒店事實之證據資料，再具狀陳報；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則表示無其他事證提出等情，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06頁、第446頁）。足證原告就上開事實並未善盡舉證責任。另附表編號20所示對話紀錄僅能證明邱政勳曾詢問被告是否將錢放在沙發上等情，無從推論邱政勳曾在被告家中過夜。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為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自難認定為真實。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是否准許？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即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而被害人身分法益影響程度，亦應以客觀之社會價值衡量，非專以受害人主觀之感受為斷。
　⒉經查，被告與邱政勳之交往已逾越一般男女交往應有之社交分際，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乙節，自屬有據。次查，原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自行開立公司擔任負責人，年收入約100萬元以上；被告為大學畢業，名下有房地及股票，目前在直播平台當直播主，每月薪資約3至5萬元等情，業據兩造陳報在卷(本院卷第407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附於本院限閱卷內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邱政勳互相傳送愛慕及思念之對話訊息，對於原告之婚姻家庭圓滿、幸福所造成破壞程度，及致原告精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應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自113年11月6日(送達證書詳本院卷第3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依上開規定，本院就此部分自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此不過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無須就其此部分為准駁之判決。惟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實、證據已經足夠明確，雙方所提出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的證據，經過本院斟酌後，認為都不足以影響到本判決的結果，因此就不再逐項列出，併此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對話時間 對話內容 卷證頁碼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1 113年6月6日16時01分 被告：「你今天幾點來，好想你」 本院卷第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2 113年6月7日21時49分 邱政勳：「可以找你嗎 你是我的最愛」 被告：「好啊」 本院卷第9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被告接受邱政勳向其表達愛意，兩人互動宛如熱戀中情侶，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3 113年6月9日21時36分 被告：「你幾點過來啊?」 邱政勳：「我11點出發」 本院卷第105頁 邱政勳拿粽子給被告，此為被告過端午節經常的贈禮。 被告與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詢問語氣，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4 113年6月10日21時05分 邱政勳：「我們倆該運動了」 本院卷第113頁 邱政勳說自己與被告太胖，應該要運動減肥。 邱政勳間左列對話內容為日常言談，並無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5 113年6月11日21時58分 邱政勳：「我中毒了 每天都想看到妳」 本院卷第117頁 邱政勳想每天看被告直播。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6 113年6月15日20時51分 邱政勳：「很想看見妳」 本院卷第139頁 邱政勳詢問被告何時開播，想上線觀看。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7 113年6月18日23時17分 被告：「你想找我都能見到 但我都不行 難過」 本院卷第153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想經常見到對方，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係希望邱政勳經常觀看直播等語，然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採信。 8 113年6月24日14時02分 被告：「還說要早點來　都騙我」 本院卷第173頁 邱政勳說會早點上線看被告直播卻沒有。 被告左列對話內容僅為事實陳述，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9 113年7月22日下午5時58分 被告：「跟你一起比較好吃」 本院卷第247頁 邱政勳問被告晚餐是否好吃，被告開玩笑回應與邱政勳一起吃比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0 113年7月26日上午12時04分 邱政勳：「喝醉時想到的人就是最愛的人」 被告：「無時無刻都會惦記著的才是最愛」 本院卷第259頁 雙方並未指彼此是最愛，而是各自表達對於最愛的定義。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3年8月7日下午6時29分 被告：「我想你」 本院卷第291頁 當時被告正在直播間開播中，詢問邱政勳何時上線看直播，「好想你」是被告表達希望粉絲上線的禮貌性用語。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2 113年8月9日下午6時42分 被告：「每天都好想你 怎麼辦才好」 本院卷第297頁 被告希望邱政勳經常來看直播，支持被告。 被告向邱政勳傳送之內容顯係向對方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被告並未證明該對話係於直播間所為。 13 113年8月10日 邱政勳：「七夕情人節快樂」 被告：「希望以後特別的日子回憶都是你替我創造的」 本院卷第309、313頁 邱政勳在被告開播時，在IG發送簡訊給被告祝福七夕情人節快樂，被告下播後回簡訊表達謝意。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3年8月13日下午5時34分 邱政勳：「愛對了人 每天都是慶典」 被告：「這是在說誰」 邱政勳：「妳」 本院卷第317頁 邱政勳向被告表達愛意，被告並無回應。 被告與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5 113年8月13日 邱政勳：「心都在妳身上沒有認真看」 本院卷第329頁 被告並無回應。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6 113年8月15日下午8時38分 邱政勳：「想妳了」 本院卷第337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沒開哦」、「想你了」、被告回：「有開呀」，可證邱政勳是詢問被告直播時間。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17 113年8月15日 邱政勳：「會想妳」 被告：「我也想妳」 本院卷第343頁 完整對話為邱政勳：「會想你」、被告：「我也想你」、邱政勳：「開了嗎」、被告：「等等開。」「有點不想開」、邱政勳：「不想開就不要開」、被告：「生意不好開的不開心。」，足徵雙方都是講在直播平台上見面。 被告與邱政勳互相表達思念，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抗辯左開抗辯，觀諸被告回復「我也想妳」之時間為下午2時19分許；邱政勳詢問「開了嗎」之時間為下午7時53分許。是以，被告向邱政勳表達「我也想妳」，顯非在討論直播平台上碰面事宜，被告左開抗辯顯屬無據，尚難憑採。 18 113年9月8日 被告：「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跟妳一起才好吃」 本院卷第367頁 邱政勳PO某家茶餐廳告知被告不要去，被告開玩笑說：「沒有跟我一起吃難怪不好吃」。。 邱政勳表示：「韓牛很好吃」，被告回復：「跟你一起比較好吃」，該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友人亦有相類似之回復，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19 113年9月8日下午10時52分 邱政勳：「妳最甜　常常聽妳說話 會不會得糖尿病」 本院卷第369頁 被告禮貌上稱讚邱政勳帥氣，邱政勳對於被告的誇獎所為之反饋讚美。 原告主張左列侵權行為事實之對話，發話人為邱政勳，被告僅為受話人，並非侵權行為人。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左列對話內容侵害其配偶權，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20 113年9月11日上午9時10分 邱政勳：「昨天我錢是不是放在沙發上」 被告：「妳昨天走怎麼沒叫我」 (備註：證明邱政勳在被告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377頁 邱政勳並未如原告指稱在被告住所過夜，或是有逾越男女分際之情。 如事實理由欄四、㈠、３所述。 21 113年9月11日下午11時 被告：「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妳一直都在」(備註：被告的意思是不會離開邱政勳) 邱政勳：「好幸福」 本院卷第381頁 被告發給邱正勳訊息：「多信任我一點 可以為了你一直都在」，是表達可以為了粉絲而繼續堅持主播的工作；至於邱政勳：「好幸福」則是回復被告限時動態，並非如原告指稱回應被告前揭訊息。 被告傳送予邱政勳之對話內容宛如熱戀中情侶，曖昧意味濃厚，已逾一般男女社交分際，顯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於被告左開抗辯，被告並未提出其與其他異性粉絲亦有相類似之回復內容，自難認定被告上開抗辯為真實。 



